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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公安工作方针、政策，组织实施有关公安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二）搜集、掌握影响全市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分析形势、制定对策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公安侦查工作，侦办危害国家政治安全案件、刑事案件、经济犯罪案件、毒品犯罪案件、恐怖案件、食品药品犯罪案件、环境资源犯罪案件、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生物安全犯罪案件及其他重大案件。
（四）负责治安管理工作，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治安事故和群体性事件、依法查处破坏社会治安秩序行为，依法开展治安行政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和危险爆炸物品管理工作、依法依规履行相关消防工作职责；组织、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治安保卫工作和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五）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城乡道路交通安全、车辆(不含拖拉机、收割机等农用机械)和驾驶人的管理工作、维护交通秩序。
（六）负责网络安全保卫工作，组织开展全市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防护工作，监督、检查、指导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侦办涉及网络安全的案件。
（七）负责反邪教工作，搜集、掌握邪教组织、对社会有危害的气功组织、新生邪教和会道门等影响社会稳定、危害社会治安的情况并开展管控和研判，依法组织打击处置。
（八）负责反恐怖工作，负责全市恐怖活动的防范、侦察和打击工作。
（九）负责禁毒工作。
（十）负责公安机关监管羁押、执行刑罚等工作，负责公安机关看守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的建设和管理工作。配合纪委监委部门做好留置保障工作。
（十一）负责公安法制工作，指导、监督公安机关执法活动；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负责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十二）负责安全警卫工作。
（十三）负责公安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工作，负责建设、管理公安指挥系统以及大数据技术、刑事技术。
（十四）负责公安机关警务被装、装备的管理工作；负责公安机关经费保障及财务管理工作；负责警用航空器运行、安全和管理工作。
（十五）负责公安队伍建设、教育训练、公安宣传等思想政治工作，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指导公安机关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拟订公安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制定公安民警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十六）负责公安警务督察工作，维护公安民警正当执法权益；按规定权限实施对干部的监督，查处或督办公安队伍重大违纪案件；负责公安信访工作，查办重大信访案件，依法对我市进京非访人员进行处置。
（十七）负责出入境管理工作，管理全市公民非公务活动出境和来我市境外人员，依法组织侦办和查处涉外案(事)件。
（十八）负责依法打击、处理涉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案(事)件。
（十九）完成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晋州市公安局设16个内设机构、2个直属机构、10个派出机构。
政工室（机关党委、机关纪委）、警务保障室、情报指挥中心（办公室）、政治安全保卫大队（反恐怖工作办公室）、治安管理大队（警卫工作大队）、刑事侦查大队、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督察审计大队、法制大队(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出入境管理大队、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刑事案件审理大队、交通管理大队、特巡警大队、特别行动大队、市拘留所、市看守所、晋州镇派出所、总十庄派出所、槐树派出所、东卓宿派出所、东里庄派出所、马于派出所、桃园派出所、周家庄派出所、小樵派出所、营里派出所。
三、办公地址：
晋州市迎宾大道99号
四、办公时间：
夏季：8:30-12：00
14:30-17:30
冬季：8:30-12：00
13:30-17:30

负责人：吉占芳  联系电话：84322750
